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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经贸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出发，由国际商法和国际贸易法学一线教师编撰而成。

全书共分十章，主要阐述了国际商事贸易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将外国民商法基本理论、判例司
法实践与我国商事法律和对外贸易实践相结合，反映了国际商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动向。
本书立足于国际商事行为所需要的相关法律知识，把公法和私法的范畴结合在一起，整合知识体系，
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商事行为中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如国际商事贸易法的研究对象、基本原则
和基础知识，国际商事主体，国际商事代理、信托与融资，合同法以及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技术转让
、国际劳工与服务、国际支付、国际商贸活动的政府管制与主体社会责任、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等
与国际商事贸易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基本理论，有助于读者学习、理解和掌握国际商事贸易法律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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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承诺的方式 承诺的方式是指受要约人应当以何种方式将承诺通知送达要约人。
一般认为承诺的方式有四种，即口头方式、书面方式、履行行为，以及特定情形下的沉默。
当要约提出了明确的承诺方式时，受要约人必须采用要约限定的承诺方式作出承诺，才会使承诺有效
，除非用其他方式作出承诺没有给要约人的利益带来损害。
即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其他的承诺方式比要约中规定的方式更为便捷到达要约人时，这样的承诺方
式一般被认为是有效的，合同因此而成立。
所以，当要约中存在明确的承诺方式时，承诺应当平等或者优先于要约中规定的承诺方式到达要约人
才会被视为有效承诺。
当要约中未明确指定受要约人应以何种方式作出承诺时，一般认为承诺人应按照要约所采用的方式办
理或者比要约要求的更为便捷的承诺方式，同时也可以依照商事交易惯例、商业习惯并根据当时情形
以适当的方式作出承诺。
 一般认为沉默不构成承诺，其原因在于沉默本身包含着或许是同意或许是拒绝这两种可能的意思推断
。
根据《销售公约》第18条的规定，受要约人一般应当声明或者以其他行为作出承诺，沉默和不作为不
构成承诺。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沉默也可构成承诺。
如果根据要约或者依照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习惯做法或惯例，受要约人可以作出某种行为，例如与发运
货物或者支付价款有关的行为来表示同意，而无需向要约人发出通知。
该行为必须在规定的期间内或合理的时间内作出。
满足上述条件的，该行为被视为承诺并且在作出行为的同时生效。
 我国《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
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可见我国《合同法》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拘泥于通知的方式而可以以履行行为作出承诺。
 （三）承诺的效力 （1）承诺的生效时间。
我国《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因此承诺的生效时间在合同法中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国际上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即投邮主义和收邮主义，收邮主义也称为到达主义
。
 投邮主义的含义是在以书信、电报作出承诺时，已经投邮，承诺立即生效，合同也即告成立。
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即使包含承诺的信件由于邮局的过失在传递过程中丢失，而只要受要约人能证明
其已经完成投邮行为，合同仍然成立。
英美法系国家在承诺的生效时间上主要采用投邮主义，其理论根据在于邮局应当作为受要约人的代理
人完成承诺传递工作，并排除受要约人在发出承诺之后仍然承担不受其主观控制的邮件丢失可能的风
险。
同时重要的一点是为了防止要约人在受要约人已经发出承诺但未到达要约人时，要约人以未收到承诺
为理由撤销要约，阻止合同的订立，这样可以使要约人行使撤销权的时间缩短，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保
护受要约人的利益。
 相对于投邮主义，收邮主义则更注重保护要约人的利益，其含义是指承诺在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这样就使要约人摆脱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合同约束的可能，并将更多的风险交与受要约人承担，这
样也使受要约人在发出承诺时更加谨慎，以合理的行为尽可能地规避这样的风险。
收邮主义一般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这种规定兼顾了双方的利益，并且符合交易安全的要求，而在
承诺的撤回中，收邮主义相比较于投邮主义而言更为合理。
《销售公约》和《合同通则》都采纳了这一规则。
我国《合同法》第26条第1款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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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国也采纳了收邮主义。
 （2）承诺的撤回。
承诺的撤回是承诺人阻止承诺发生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
如果承诺不可撤回，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瞬息万变的商事交易的需要的。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7条的规定，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
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才发生阻止承诺生效的效力。
《销售公约》和《合同通则》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综上所述，承诺的生效时间在不同的国家规定不同。
因此对于撤回承诺通知的有效时间的规定也存在着差异。
根据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投邮主义，承诺一经投邮就产生效力，因此承诺人在发出通知后就不能撤回
承诺。
但是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广泛采用的收邮主义原则，承诺必须到达要约人时方能生效，因此承诺人在发
出了承诺后仍然可以将承诺撤回，条件是承诺人必须使撤回承诺的通知先于承诺到达要约人或与其同
时到达要约人。
因此，承诺人在发出撤回承诺的通知时，可以采取更为快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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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教材:国际商事贸易法》从经贸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出发，由国际商法和国
际贸易法学一线教师编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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